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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蔬标发﹝2023﹞2号

结合《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行动的通

知》（农质发〔2022〕8 号）要求，现将“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试验示范基地”名称变更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

并对基地认定管理办法进行进一步修订，现予以印发，欢迎符合

条件的生产基地积极申报。申报过程中如有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

进行咨询与联系：

联系人：李兰娟，联系电话：0536-5200707，15863683559；

传 真：0536-5200700； 邮箱：qgsczlbzzx@wf.shandong.cn

2023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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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蔬菜全产业链标准推广应用，推动蔬菜产业

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全面提升蔬菜质量标准水平，实

现优质优价，结合《农业农村部关于实施农产品“三品一标”四大

行动的通知》（农质发〔2022〕8 号）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申报主体使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

字样，必须符合本办法的要求并按相关程序取得认定。

第二章 基地条件

第三条 申报主体须是注册登记并获得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审核推荐的蔬菜生产基地。基地应有明显的标志和明确的界

限，且具备一定规模，设施栽培面积达到 200亩以上，露地栽培

面积达到 500亩以上。

第四条 基地应选择在农业生态环境良好，没有受工业“三废”

及农业废弃物、医疗污水以及生活垃圾污染的区域；基地环境条

件应符合国家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标准（以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

的产地环境检测报告为依据）。

第五条 基地应有相关农产品标准或生产技术操作规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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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栏内公示并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或规范组织生产。鼓励生产

基地制定企业标准，积极参与制定团体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

准和国家标准。

第六条 基地应实行统一生产管理。明确管理责任人，对基

地的运营管理及产品质量负总责；应按一定比例配备技术人员，

定期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

第七条 基地应实行统一的生资供应。即必须做到统一采购

和发放种子种苗、农药、肥料等生产资料，并建立农业投入品（种

子种苗、农药、肥料等）的购进、使用、保管登记制度，规范农

业投入品出入库台账。（参考附件 5、附件 6）

第八条 基地应建立规范的生产管理档案。基本生产单元应

建立《田间生产管理记录本》（参考附件 4），如实记录农事操

作及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情况，并妥善保存 2年以上。

第九条 基地应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基地环境及生产单元环

境能够实现远程在线监控。

第十条 基地应通过质量认证。达到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农产品地理标志或 GAP 认证、名特优新农产品标准要求，并取

得相应的产品认证证书，按规定使用认证标志。

第十一条 基地应开展质量检测。应设立农药残留检测室，

配备快速检测设备，产品上市前批批自检，把好市场准入关；建

立检测档案并妥善保存 2年以上。（参考附件 7）

第十二条 基地应建立产品质量追溯制度，鼓励推行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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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追溯制度，并建立农产品销售记录档案（参考附件 8），出

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相关档案保存 2年以上。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十三条 每年集中安排 1次报名申报（附件 1），报名受理

时间为每年的 3月初到 4月底。凡符合条件的基地，均可申报全

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相关材料通过全国蔬菜质量标

准中心信息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vqsc.com.cn）进行网上申

报，截止时间为每年的 10月 20日。

网上申报需要提交的材料包括：

1.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预选培育申报表（附件

1）；

2.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承诺书（附件 2）；

3.产品认证情况（基地取得的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

品地理标志或 GAP认证、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扫描件）；

4.标准实施情况（包括：基地执行的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内

容扫描件、公示栏内公示的技术操作规程或企业执行标准的图

片）；

5.基地生产管理现状（包括：基地大门口能够显示基地全称

的图片、生产单元管理现状图片、生产基地全景鸟瞰图、农业投

入品仓库图片、农药残留检测室及农残检测设备图片）；

6.基地生产管理档案（包括：《田间生产管理记录本》、《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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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入品入库记录本》、《农业投入品出库记录本》、《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记录本》、《农产品销售记录本》，以上材料均需

上传封面图片及 1张有完整记录内容的图片；每个生产周期、每

种产品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扫描件）；

7.质量安全视频监控（包括：视频监控总画面、其中一个生

产单元的视频监控画面）；

8.管理体系制度文件（包括：农业投入品统一管理制度、质

量检测制度、产品质量追溯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扫描件及制度

公示图片）；

9.产品质量溯源情况（包括：注册登记营业执照、包装、商

标、承诺达标合格证图片）；

10.基地技术人员配备情况（包括：基地技术人员证书扫描件、

技术员对产业工人或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培训的图片）；

11.基地产地环境情况（包括：农田灌溉水、土壤检测报告扫

描件）；

12.其他有关材料（包括：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

团体标准或制定的企业标准、地方标准的扫描件；企业获得的地

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等亮点做法）。

第十四条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通

过后组织相关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核准小组对基地进

行现场核准（附件 3）。

第十五条 经核准合格的基地由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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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并授予牌证。基地应在公布后的两个月内在生产区域显著

位置树立统一规格和样式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

标志牌。称号有效期为 3年。（附件 9）

第十六条 基地可在产品包装、广告宣传等方面使用“全国蔬

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标志字样，不得私自扩大使用范围。

（参照《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标志使用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 基地名单将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信息服务平

台对外宣传公布，基地产品优先推荐对接优质采购企业。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实行动态管理。

1.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会同基地所在地农业农村部门对基

地进行跟踪管理，建立管理档案，指导基地按照标准化的要求进

行生产管理。若基地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对基

地进行限期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取消其“全国蔬菜质量

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资格。

2.该基地一年内出现一次抽查不合格（使用禁限用农药或农

药残留超标）或因违法行为被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

将取消其“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资格。

第十九条 被取消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由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收回牌证，限期清除基地标志牌及产品包

装物上的有关字样，销毁有关宣传材料，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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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信息服务平台上发布撤销公告。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负责解释，自

2023年 2月 1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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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档编号：

申报主体名称

基地名称

基地社会信用代码

基地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基地面积（市亩）

基地详细地址

基地主要产品名称

基地产品品牌名称

产品执行标准及生产技术

规范名称、标准号

产品获得何种认证（绿色、

有机、地理标志、GAP。
名特优新农产品等）

认证产品

证书编号

建立生产记录和

生产管理档案制度情况

建立农资专供点和

投入品登记管理制度情况

建立农残检测室和

检测档案情况

质量安全视频监控

安装情况

建立产品质量溯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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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简介：（注：包括基地建设基本情况、种植品种及年产量、管理措

施、发展目标等，600字左右）：

我基地郑重承诺，对以上所填内容及附属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

责，并自愿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和查核。

申报主体（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主体所在地县级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主体所在地地级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注：1、每个申报基地据实填写此表格，申报表及相关资料须加盖单位

公章。

2、建档编号由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负责统一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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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我是基地法人代表，本基地自愿申报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标准化基地，并做出以下郑重承诺：

一、确保本基地生产蔬菜严格按照绿色或有机食品标准组织

生产。

二、严格对生产产品按品种和批次实施质量安全“逢出必检”

制度。

三、自愿参与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信息平台建设，按时完

成“移动巡检系统”和“合规宝合格证”系统的应用和信息上传。

四、自主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并接入全国蔬

菜质量标准中心信息平台共享。

五、自愿遵守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建设相关规

则。

六、因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全国蔬菜

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则，自愿接受

政府有关部门处罚，交回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牌证，

及时清除基地标志牌及产品包装物上的有关字样 ，销毁有关宣

传材料。

基地法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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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基地名称： 年 月 日

考核内容
及总分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基地规模
及标志（10 分）

基地具备一定规模，5分； 面积每减少 20%，扣 1分
有明确的标志，3分
有明确界限，2分

基地组织化
程度（10 分）

有“龙头”带动,4分
明确管理责任人，3分
明确生产技术负责人，3分

基地技术人员
配备情况（10 分）

基地按一定比例配备技术人员，有技术员证 5分

定期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有培训档案 5分
基地产地环境
情况（5 分）

基地环境符合国家绿色食品产地环境标准。
有农田灌溉水检测报告，2.5分；有土壤检测报告，2.5分

标准实施情况
（10 分）

有相关农产品标准或生产技术规范，5分
生产技术规程进行公示，3分
技术员、产业工人或农户对执行标准了解，2分

产品认证情况

（5 分）

取得绿色食品或有机产品、GAP认证、农产品地理标志 4分；

使用标志，1分

建立生产记录和生
产管理档案制度情

况（10 分）

基本生产单元建立《田间生产管理记录本》、有规范的生产管

理档案，5分
管理制度健全（农业投入品统一管理制度、质量检测制度、档
案管理制度），4分；制度公示，1分

建立农资专供点和

投入品登记管理制
度 情况（10 分）

建立农资专供点或农资仓库，2分；化肥单独存放，1分；农
药单独存放 1分；农药分类规范摆放，1分
实施农业投入品的统一购进、使用，入库台账记录规范，2.5
分；出库台账记录规范，2.5分

建立农残检测室和
检测档案情况
（10 分）

有农药残留检测室、配备检测设备，3分；开展检测，2分
建立自检检测档案并妥善保存，3分；有每个生产周期、每种
产品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2分

质量安全视频监控
安装情况（10 分）

基地安装质量安全视频监控系统，5分
基地环境及生产单元环境能够实现远程在线联网监控，5分

建立产品质量溯源
情况（10 分）

有商标，2分；有包装，3分
出具农产品合格证，4分
有质量追溯制度，1分

加分
项：

标准制定
（5 分）

制定地方标准或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研制加 5分，制定团
体标准加 3分，制定企业标准加 1分。

一票否决项
1、农业投入品未统一供应；2、环境不达标；3、使用禁用农
药；4、无生产记录及档案；5、无农残检测数据。

现场评审组成员签字：

备注：基地总评分在 85分以下，视为未通过考核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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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园 区 名 称：

园区责任人姓名：

记录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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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编号
大棚责任人

姓名、电话

技术员姓名、

电话

种植面积

（亩）

前茬作物 种植作物 种植品种 定植时间

采摘时间 拉秧时间

底肥

种类及用量

有机肥

备 注

大量元素
（N:P2O5:K2O）

中微量元素

菌肥等其它

备注：1、田间生产管理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底肥、定植、浇水、追肥、施药、采摘等农事活动；

2、同一天内进行多项操作的要依次做好记录；多种药剂复配时均需记录完整；肥料名称、含量据实填写；

3、田间生产管理记录材料要存档 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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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人：

日期
今日
天气

今日温度
生产管理记录

（在方框里打√）

农 药 肥 料
采摘

（斤/
次）

通用名
（含量、成分、

剂型）

防治

对象

用量
（ml、g/
亩）

商品名称

有效成分含量
(N:P2O5:K2O、微
量元素、有机质及

菌剂等。）

用量

（kg/
亩）

浇水□ 追肥□ 施药□
盘头□ 抹叉□ 吊蔓□
疏果□ 打叶□ 采摘□
其它：
浇水□ 追肥□ 施药□
盘头□ 抹叉□ 吊蔓□
疏果□ 打叶□ 采摘□
其它：

浇水□ 追肥□ 施药□
盘头□ 抹叉□ 吊蔓□
疏果□ 打叶□ 采摘□
其它：

浇水□ 追肥□ 施药□
盘头□ 抹叉□ 吊蔓□
疏果□ 打叶□ 采摘□
其它：

浇水□ 追肥□ 施药□
盘头□ 抹叉□ 吊蔓□
疏果□ 打叶□ 采摘□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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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园 区 名 称：

园区责任人姓名：

记 录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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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农投品名称

（通用名）
规格

数量

（单位）
供货单位 生产厂家 接收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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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园 区 名 称：

园区责任人姓名：

记 录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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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农投品名称

（通用名）
规格 领用数量 结余数量 领用人签字 使用棚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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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园 区 名 称：

园区责任人姓名：

记 录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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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时间 抽样棚号 抽检品种
样品重量

（kg）
检测结果

（抑制率）

结果判定

（是否合格） 检测人员 附检测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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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园 区 名 称：

园区责任人姓名：

记 录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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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产品名称 销售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金额

（元）

销售去向

（市场、单位或个人） 经手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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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备注：可新做整体的公开栏，参考尺寸：1.2 米×2.4 米；也

可只做版面在基地其它公开栏内公示。

内容：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中英

文)，上面带 LOGO 标志,下面带编号，牌子内容双

面；尺寸：（1）5 米*1 米；（2）4 米*0.8 米，

根据基地的大小及周围原先牌匾的尺寸选择；材

质 及 工 艺 ： 1.5mm 镀 锌 板 并 烤 漆 ， 内 衬

50*50*3mm,40*40*2mm 的龙骨，小字丝印，大字

烤漆。绿板厚度 140mm,白板凸出厚度 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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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预选培育申报表

附件 2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承诺书

附件 3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现场核准表

附件 4 田间生产管理记录本

附件 5 农业投入品入库记录本

附件 6 农业投入品出库记录本

附件 7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记录本

附件 8 农产品销售情况记录本

附件 9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公示牌样式、标

志牌样式

表格电子版二维码


